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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商务部关于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碳钢紧固件 

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的期终复审裁定 

 

2015 年 6 月 26 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（以下称调

查机关）发布 2015 年第 18 号公告，决定自 2015 年 6 月 29

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碳钢紧固件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

进行期终复审调查。 

调查机关对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，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碳

钢紧固件对中国的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，以及对国

内碳钢紧固件产业造成的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进

行了调查。根据调查结果，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

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反倾销条例》）第四十八条，作出复审

裁定如下： 

一、 反倾销措施 

2010 年 6 月 28 日，商务部发布 2010 年第 40 号公告，

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碳钢紧固件实施最终反倾销措施，

实施期限为自 2010 年 6 月 29 日起 5 年。 

二、 调查程序 

（一）立案及通知。 

1． 立案。 

2015 年 4 月 29 日，调查机关收到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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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协会紧固件分会代表中国国内碳钢紧固件产业提交的

反倾销期终复审申请。申请人主张，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，

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碳钢紧固件对中国的倾销行为可能继续

或再度发生，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发生，请

求商务部裁定维持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碳钢紧固件实施的

反倾销措施。 

调查机关对申请人资格和申请书的主张及相关证明材

料进行了审查，认为申请人和申请书符合《反倾销条例》第

十一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五条、第十七条和第四

十八条的规定。 

根据审查结果，调查机关于2015年6月26日发布公告，

决定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碳钢紧固件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

进行期终复审调查。本次复审调查的倾销调查期为 2014 年 4

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，产业损害调查期为 2011 年 1

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。 

2．立案通知。 

2015 年 6 月 26 日，调查机关向欧盟驻华使团正式提供

了立案公告和申请书的非保密版本。同日，调查机关将本案

立案情况通知了本案申请人及申请书中列名的欧盟企业。 

3．公开信息。 

在立案公告中，调查机关告知利害关系方，可以通过商

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室查阅本次反倾销复审调查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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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信息的非保密版本。 

立案当天，调查机关通过商务部贸易救济公开信息查阅

室公开了本案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的非保密版本。 

（二）登记参加应诉。 

在规定期限内，国内 57 家碳钢紧固件生产者登记参加

本次调查；欧盟生产商、出口商没有登记应诉。 

（三）抽样调查。 

由于登记参加调查的国内生产者数量较多，根据《反倾

销条例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调查机关决定采用抽样调查的方

法对国内碳钢紧固件生产者进行了调查。 

根据《反倾销条例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根据抽样调查时

可获得的信息，考虑到国内生产者地域和产品方面代表性的

情况，调查机关选取了产量最大的十家国内生产者填答反倾

销调查问卷。 

（四）发放调查问卷和收取答卷。 

2015 年 9 月 29 日，调查机关向外国（地区）企业、国

内生产者和国内进口商等利害关系方发放了反倾销调查问

卷。 

调查机关要求上述公司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准确、完整的

答卷。至答卷递交截止前，调查机关同意了十家国内生产者

提出的延长递交反倾销调查问卷答卷时间的申请。至答卷递

交截止之日前，调查机关收到了全部十家被抽样国内生产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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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的反倾销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的答卷。外国（地区）生

产商、出口商以及国内进口商没有向调查机关递交答卷。 

（五）实地核查。 

根据《反倾销条例》第二十条的规定，2016 年 4 月 11

至 20 日，调查机关对答卷的三家国内生产者进行了反倾销

实地核查。 

（六）信息披露。 

根据《反倾销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调查机关向本案利害

关系方披露了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裁定所依据的基本

事实，并给予提出评论意见的机会。在规定时间内，相关利

害关系方未提出评论意见。 

（七）公开信息。 

根据《反倾销条例》的规定，调查机关已将调查过程中

收到和制作的本案所有公开材料及时送交商务部贸易救济

公开信息查阅室。各利害关系方可以查找、阅览、摘抄、复

印有关公开信息。 

三、被调查产品 

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产品范围是反倾销措施所适用的

产品，与商务部 2010 年第 40 号公告中的产品范围一致。 

四、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

（一）倾销进口情况。 

调查机关在 2010 年第 40 号公告中认定，原产于欧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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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口碳钢紧固件存在倾销，倾销幅度为 6.1%-26.0%。 

申请人主张，在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，原产于欧盟的进

口碳钢紧固件仍然存在倾销。在倾销调查期内，申请人主张

在调整销售条件和贸易水平等影响价格可比性的因素后，原

产于欧盟的进口碳钢紧固件的倾销幅度为 22.6%。 

（二）欧盟碳钢紧固件的出口倾向。 

申请人主张，在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内，欧盟碳钢紧固

件的闲置产能和可供出口的能力处于较高水平，库存数量较

大，欧盟产品对外出口数量占其产量的比例较大，存在向中

国倾销过剩产能的可能性。 

1．产能、产量及闲置产能。 

申请人提出，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内，欧盟碳钢紧固件

2011 年至 2014 年产能分别约为 253 万吨、250 万吨、254 万

吨和 252 万吨；同期产量分别为 138 万吨、121 万吨、120

万吨和 125 万吨；欧盟碳钢紧固件产能利用率仅约有 50%左

右，其闲置产能（产能-产量）一直处于较高水平。 

2．可供出口的能力。 

申请人提出，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内，欧盟碳钢紧固件

消费量增长缓慢。2011 年至 2014 年消费量约为 198 万吨、

178 万吨、181 万吨和 183 万吨。同期欧盟碳钢紧固件可供

出口的能力（产能-消费量）保持在较高的水平。2011 年至

2014年，欧盟碳钢紧固件可供出口的能力分别约为55万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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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2 万吨、73 万吨和 69 万吨。 

3．库存。 

申请人主张，欧盟碳钢紧固件库存数量一直较大，需要

出口缓解库存压力。2011 至 2014 年，欧盟碳钢紧固件产品

库存分别约为 32 万吨，32 万吨、29 万吨和 30 万吨。 

4．对外出口。 

申请人提出，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内，欧盟碳钢紧固件

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较高。2011 至 2014 年，欧盟出口数量分

别约为 24 万吨、26 万吨、27 万吨和 28 万吨；其出口数量

占同期产量的比例保持在 18-23%。 

（三）中国市场的吸引力。 

申请人提出，实施反倾销措施以来，中国一直是欧盟被

调查产品最大的出口目的地。 

申请人提出，欧盟海关统计数据显示，中国一直是欧盟

碳钢紧固件最大的出口市场。2011 年至 2014 年欧盟产品对

华出口数量分别为45,102吨、52,139吨、63,219吨和72,146

吨，占当年欧盟出口总量的比例约为 19-26%。并且，欧盟产

品对华出口数量呈现快速增长趋势，2011 至 2014 年均增长

率均超过 14%。 

（四）调查结论。 

欧盟生产商、出口商没有配合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。

根据《反倾销条例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，调查机关决定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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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，对如终止反倾销措施，

欧盟碳钢紧固件产品对中国倾销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

作出裁决。本案只有申请人向调查机关提供了相关的证据材

料。调查机关通过核对欧盟海关统计数据、其他世贸成员相

关裁决等方式对其进行了核实，认定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为可

获得的最佳信息。 

经调查，调查机关认为，在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内，该

被调查产品仍然向中国继续倾销出口；并且在反倾销措施实

施前，欧盟碳钢紧固件产品即以高于微量倾销幅度的水平向

中国倾销出口。因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，欧盟碳钢紧固件

可能仍将以倾销方式向中国出口。 

同时调查机关认为，欧盟碳钢紧固件产业闲置产能和可

供出口的能力较大，库存数量较大，有能力扩大对包括中国

在内的出口市场的销售。并且中国是欧盟产品重要的出口目

标市场，对被调查产品有较强吸引力；欧盟涉案产品可能仍

将继续对中国出口。因此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，为消化其闲

置产能和大量库存，欧盟可能仍将向中国出口涉案的碳钢紧

固件产品。 

因此，调查机关认定，如终止反倾销措施，原产于欧盟

的进口碳钢紧固件可能仍将以倾销方式对中国出口，其对中

国的倾销可能将继续或再度发生。 

五、国内同类产品和国内产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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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国内同类产品认定。 

《反倾销条例》第十二条的规定，同类产品是与倾销进

口产品相同的产品，或与倾销进口产品特性最相似的产品。 

调查机关在 2010 年第 40 号公告中认定，中国国内产业

生产的碳钢紧固件与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碳钢紧固件是同类

产品。 

申请人主张，在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期内，原产于

欧盟的进口碳钢紧固件，与中国国内生产的碳钢紧固件在物

理特征、技术特征、工艺流程、产品用途、销售渠道等方面

均未发生实质变化。国内产业生产的产品和被调查产品具有

相似性和可比性，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。调查过程中，没

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不同意见。 

因此，根据《反倾销条例》第十二条的规定，调查机关

认定，国内生产的碳钢紧固件与被调查产品是同类产品。 

（二）国内产业认定。 

根据《反倾销条例》第十一条的规定，中国国内产业是

指中国同类产品的全部生产者，或者其总产量占中国同类产

品总产量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。 

国内 57 家碳钢紧固件生产者通过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

工业协会紧固件分会提供了其合计产量，并提交了中国碳钢

紧固件产品的总产量，主张其构成了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

查的国内产业。调查过程中，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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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。 

根据《反倾销条例》第十一条的规定，调查机关认定， 

倾销调查期内（2014 年 4月-2015 年 3 月），该 57 家国内碳

钢紧固件生产者的合计产量，占同期中国碳钢紧固件总产量

的比例约为 33.9%。考虑到中国碳钢紧固件生产企业数量众

多、生产较为分散和行业集中度较低的情况，调查机关认为

该 57 家国内碳钢紧固件生产企业的合计产量，是全国总产

量的主要部分；这些国内生产者构成了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

调查的中国国内碳钢紧固件产业。 

六、损害继续或再度发生的可能性 

（一）国内产业状况。 

申请人主张，由于被调查产品从数量和价格上都对国内

同类产品产生了不利影响，使得国内产业难以从之前倾销进

口造成的损害中完全恢复，国内产业状况甚至出现恶化。调

查过程中，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不同意见。 

根据《反倾销条例》第七条和第八条，调查机关对反倾

销期终复审损害调查期内中国国内碳钢紧固件产业的相关

经济因素和指标进行了调查。 

在本次反倾销期终复审调查中，调查机关对国内碳钢紧

固件生产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。因此，对国内产业相关经济

因素和指标的分析，分为整体和抽样企业两个层面进行。整

体经济指标从国内产业整体角度进行分析，有关证据主要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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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紧固件分会提交的材料。抽样

的经济指标从抽样企业的角度分析国内产业的状况，有关证

据主要是抽样国内生产企业的反倾销答卷。 

1．整体经济指标。 

（1）表观消费量。 

2011 年至 2014 年，中国碳钢紧固件的表观消费量分别

为 1,530,764 吨、1,517,552 吨、1,500,540 吨和 1,503,169

吨。反倾销措施实施以来，中国碳钢紧固件需求总体稳定，

略有下降。 

（2）产能。 

2011 年至 2014 年，中国碳钢紧固件产能分别为

1,283,419吨、1,335,204吨、1,381,732吨和1,429,019吨。

2015 年一季度产能为 361,181 吨，比上年同期的 348,381 吨

增加 3.7%。反倾销措施实施后，中国国内产业的产能持续小

幅增长。 

（3）产量。 

2011 年至 2014 年，中国碳钢紧固件产量分别为 988,594

吨、957,058 吨、1,031,334 吨和 1,044,091 吨。2015 年一

季度产量为252,410吨，比上年同期的256,111吨减少1.4%。

反倾销措施实施后，中国国内产业的产量先降后升。 

 （4）开工率。 

2011 年至 2014 年，中国碳钢紧固件产业的开工率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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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77%、72%、75%和 73%。2015 年一季度开工率为 70%，比

上年同期的 74%略有下降。反倾销措施实施以来，中国国内

产业开工率整体呈下降趋势。 

（5）销量。 

2011 年至 2014 年，中国碳钢紧固件国内销量分别为

689,629 吨、660,282 吨、721,836 吨和 727,711 吨。2015

年一季度内销数量为 173,589 吨，比上年同期的 183,967 吨

下降 6%左右。反倾销措施实施以来，中国碳钢紧固件销量整

体呈增长态势，但损害调查期末出现了下滑趋势。 

（6）市场份额。 

2011 年至 2014 年，中国碳钢紧固件占国内市场份额分

别 45.1%、43.5%、48.1%和 48.4%。反倾销措施实施以来，

国内同类产品占国内市场的份额总体呈上升趋势。 

（7）就业人数。 

2011 年至 2014 年，中国碳钢紧固件产业就业人数分别

为 14,237 人、13,824 人、13,573 人和 13,102 人。反倾销

措施实施以来，国内产业就业人数呈持续减少趋势。 

（8）劳动生产率。 

2011 年至 2014 年，中国碳钢紧固件产业劳动生产率分

别为 69 吨/年/人、69 吨/年/人、76 吨/年/人和 80 吨/年/

人。反倾销措施实施以来，国内产业劳动生产率总体呈上升

态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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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人均工资。 

2011 年至 2014 年，中国碳钢紧固件产业就业人员平均

工资分别为 4.02 万元、4.32 万元、4.79 万元和 5.20 万元。

反倾销措施实施以来，国内产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持续上涨。 

（10）倾销幅度。 

在反倾销措施实施前，欧盟被调查产品的倾销幅度为

6.1%-26.0%。且倾销调查期内，被调查产品仍然在以倾销方

式向中国出口。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，被调查产品的倾销幅

度可能仍然高于微量倾销幅度的水平，而被调查产品以显著

的倾销幅度向中国倾销出口，可能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明显

的影响。 

2.抽样企业的经济指标。 

（1）内销价格。 

2011 年至 2014 年，抽样的碳钢紧固件国内生产企业加

权平均销售价格分别为 10,833 元/吨、10,437 元/吨、10,540

元/吨和 10,871 元/吨。反倾销措施实施以来，抽样国内生

产企业销售价格先降后升，期末价格与期初价格基本持平，

销售价格未能同成本保持同步增加。 

（2）销售收入。 

2011 年至 2014 年，抽样的碳钢紧固件国内生产企业销

售收入分别为 24.6 亿元、22.0 亿元、25.7 亿元和 25.8 亿

元。2012 至 2014 年销售收入年增长率分别为-10.7%、16.6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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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 0.5%。2014 年销售收入比 2011 年增加了 4.7%。反倾销措

施实施以来，抽样的国内生产企业销售收入先降后升，整体

呈增长态势。 

（3）销售成本。 

2011 年至 2014 年，抽样的碳钢紧固件国内生产企业单

位销售成本分别为 10，608 元/吨、10，488 元/吨、10，494

元/吨和 11，065 元/吨。2012 至 2014 年销售成本年增长率

分别为-1.1%、0.1%和 5.4%。2014 年销售成本比 2011 年增

加了 4.3%。反倾销措施实施以来，抽样的国内生产企业单位

销售成本整体呈上涨趋势，且上涨幅度明显超过销售价格。 

（4）营业利润率。 

2011 年至 2014 年，抽样的碳钢紧固件企业营业利润率

分别为 2.08%、-0.49%、0.43%和-1.79%。反倾销措施实施以

来，抽样的企业税前利润呈现明显快速下滑趋势，期末出现

了较大数额的亏损。  

（5）投资收益率。 

2011 年至 2014 年，抽样的碳钢紧固件国内生产企业投

资收益率分别为 1.6%、-0.4%、0.3%和-1.1%。反倾销措施实

施以来，抽样国内生产企业投资收益率持续走低，并最终出

现负收益。 

（6）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。 

2011 年至 2014 年，抽样的碳钢紧固件国内生产企业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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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分别为 2.25 亿元、0.34 亿元、1.60 亿元

和 0.43 亿元。反倾销措施实施以来，抽样国内生产企业经

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整体呈减少趋势。 

（7）期末库存。 

2011 年至 2014 年，抽样的碳钢紧固件国内生产企业期

末库存分别为 2.44 万吨、2.64 万吨、3.64 万吨和 3.85 万

吨；年增长率分别为 7.9%、37.9%和 5.8%。2014 年期末库存

比 2011 年有高达 57.5%的明显增加。反倾销措施实施以来，

抽样国内生产企业期末库存持续显著增加。 

（8）投融资能力。 

调查期内，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国内同类产品生产产业投

融资能力受到被调查产品进口的不利影响。 

调查机关认为，反倾销措施实施以来，国内碳钢紧固件

市场需求总体保持稳定，国内产业产能、产量、销售数量、

销售收入和市场份额有不同程度的上升，劳动生产率、人均

工资等劳动生产相关指标也有持续改善。国内碳钢紧固件产

业部分经济指标有了不同程度的好转。 

但是被调查产品的大量倾销进口，对国内产业的生产经

营也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，导致部分经济指标走弱甚至恶

化。一方面，2011 年至 2014 年，国内同类产品销售数量仅

增长了 5.5%，远低于同期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约 60%的增长

幅度；另一方面，由于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的抑制作用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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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同类产品加权平均销售价格上涨幅度低于成本增加的程

度。受此影响，期末库存持续增加，税前利润持续减少并最

终出现较大数额的亏损，投资收益变差，现金流量持续减少，

国内产业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明显恶化。因此，国内碳钢紧

固件产业仍然处于较为脆弱的状况。 

（二）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和价格对国内产业可能造成

的影响。 

1．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大量增加的可能性。 

申请人主张，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情况下，欧盟碳钢紧

固件对中国出口数量大幅持续增长；且欧盟碳钢紧固件存在

较大的闲置产能，中国是其重要的目标市场。因此，如果终

止反倾销措施，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可能出现大幅增加。 

调查过程中，欧盟碳钢紧固件生产商和出口商没有提交

相关证据材料，也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不同意见。根据

《反倾销条例》第八条的规定，调查机关对如终止反倾销措

施，进口数量是否可能出现激增作出了认定： 

调查机关在 2010 年第 40 号公告中认定，在反倾销措施

实施前，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碳钢紧固件向中国的出口数量呈

增长趋势。而反倾销措施实施后，欧盟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

仍然持续大幅增加，2014 年比 2011 年增长了近 60%。 

在反倾销措施实施后，一方面欧盟碳钢紧固件存在较大

的闲置产能和可供出口的产能，库存水平持续保持高位，有



16 
 

较明显的扩大出口销售的能力和倾向；另一方面中国一直是

被调查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，对欧盟产品的吸引力仍然很强，

欧盟产品持续大量向中国出口。因此，调查机关认为，如终

止反倾销措施，原产于欧盟的碳钢紧固件为消化闲置产能和

库存，可能扩大对中国的出口，被调查产品的进口数量可能

出现大幅增长。 

2．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对国内同类产品可能造成的价

格影响。 

申请人主张，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间内，国内同类产品成

本有明显上升，但由于进口产品价格的负面影响，使国内同

类产品价格难以提高以消化生产成本的增长。被调查产品价

格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。因此，如终

止反倾销措施，被调查产品价格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可能产

生明显的不利影响。 

为合理分析被调查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的价格影响，考

虑到普通碳钢紧固件产品和汽车碳钢紧固件在用途和价格

上的明显差异，调查机关根据产品和地域代表性抽样选取了

十家国内生产企业，获得了国内普通碳钢紧固件和汽车碳钢

紧固件生产企业的国内销售价格数据等。 

（1）关于汽车紧固件产品。 

申请人主张，反倾销措施实施后，欧盟被调查产品以汽

车碳钢紧固件为主。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，欧盟被调查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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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主要通过税号 73181500 进口，该税号产品进口量占被调

查产品进口总数量的比重在 93%以上。而该税号的进口产品

主要是汽车用的紧固件产品。因此认为，反倾销措施实施后，

欧盟汽车碳钢紧固件继续向中国出口，普通碳钢紧固件基本

停止对中国出口。调查过程中，欧盟碳钢紧固件生产商和出

口商没有提交相关证据材料，也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不

同意见。调查机关对中国海关数据统计中的情况进行了核实，

认为国内产业提出的主张基本符合中国海关统计的情况，进

口被调查产品主要是汽车碳钢紧固件产品。 

申请人主张，被调查产品销售价格呈逐年下降趋势。

2011 年至 2014 年，被调查产品的国内销售价格分别为

65,189 元/吨，65,532 元/吨、63,172 元/吨和 59,794 元/

吨。调查过程中，欧盟碳钢紧固件生产商和出口商没有提交

相关证据材料，也没有利害关系方就此提出不同意见。 

国内产业答卷证据显示，反倾销措施实施以来，抽样的

汽车碳钢紧固件生产企业的成本先升后降，总体呈上升趋势。

2011 年至 2014 年，抽样的汽车紧固件国内生产商单位成本

指数（2011 年成本=100）分别为 100.00、105.72、100.56

和 100.56。倾销调查期（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3月）单位

成本指数为 103.66，比 2011 年增加了 3.66%。 

而同期国内同类产品销售价格总体稳定，上涨有限。

2011 年至 2014 年，抽样汽车紧固件国内生产商内销价格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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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（2011 年销售价格=100）分别为 100.00、103.51、99.98

和 99.03。倾销调查期（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3 月）内销

价格指数为 102.26，比 2011 年仅增长 2.26%。 

由于单位生产成本上升的幅度超过了同类产品销售价

格的上涨幅度，国内产业未能通过提高销售价格消化增长明

显的成本。通过比较 2011 年至 2014 年抽样汽车碳钢紧固件

国内生产者 3.5%-5.5%的利润率可以发现，国内同类产品价

格上涨明显低于成本的上升，国内同类产品销售价格受到了

明显的抑制。 

调查机关在 2010 年第 40 号公告中认定，反倾销措施实

施前，被调查产品价格对中国同类产品的价格产生了明显的

抑制影响。反倾销措施实施后，进口被调查产品的国内销售

价格则持续下降，并且被调查产品对中国出口数量持续快速

增加，2014 年比 2011 年大幅增长了约 60%，而同期中国国

内表观消费量则基本稳定。由此可见，国内同类产品销售受

到的市场压力明显加大。因此，考虑到反倾销措施实施前被

调查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造成的明显的价格抑制影响，国内

企业在面临日渐增加的市场压力的情况下，同类产品的销售

价格受到倾销进口产品价格的影响，难以通过合理提高价格

抵消成本增加对国内产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影响。因此，如果

终止反倾销措施，被调查的汽车碳钢紧固件产品仍将可能对

国内汽车碳钢紧固件产品产生明显的价格抑制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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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关于普通紧固件产品。 

根据申请人的主张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，调查机关认为

反倾销措施实施后，被调查的欧盟普通碳钢紧固件产品基本

停止向中国的出口。在反倾销措施实施后，虽然被调查的普

通碳钢紧固件产品进口较少，但是调查机关在 2010 年第 40

号公告中认定，在反倾销措施实施前被调查产品进口价格对

国内同类产品价格造成了明显的抑制影响。并且由于欧盟出

口能力较强、出口倾向明显，并且有可能采用倾销手段对华

出口，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，欧盟普通碳钢紧固件产品可能

进一步降低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价格，以扩大对华出口消化大

量的闲置产能和库存，从而造成国内同类产品价格难以合理

上涨，甚至明显压低国内同类产品的销售价格。因此，如果

终止反倾销措施，被调查的欧盟普通碳钢紧固件产品进口价

格可能仍将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造成明显的抑制影响。 

综上，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，欧盟碳钢紧固件产品可能

对中国同类产品价格产生明显的价格抑制作用，造成显著的

负面价格影响。 

（三）调查结论。 

经过对相关经济指标和产业状况的分析表明，国内产业

虽有一定恢复和发展，但仍然比较脆弱，国内产业盈利能力

和财务状况较差，容易受到大量倾销进口产品冲击和影响。

经过对被调查产品进口数量和价格影响的分析表明，如果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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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反倾销措施，被调查产品的进口数量可能大量增加，并仍

将可能对国内同类产品产生不利的价格影响。 

因此，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，被调查产品的大量倾销进

口可能抑制国内同类产品销售价格的提升，造成销量、销售

收入和市场份额的下降和期末库存的上升，降低中国国内产

业的产量和产能利用率，抑制投融资活动，影响就业人数、

员工工资和劳动生产率，并进而对利润和投资收益等产生严

重的负面影响。因此，如终止反倾销措施，在可预见的将来，

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碳钢紧固件，可能对国内碳钢紧固件产业

造成严重的损害。 

因此，调查机关认定，如终止反倾销措施，在可预见的

将来，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碳钢紧固件对中国国内产业的损害

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。 

七、复审裁定  

根据调查结果，调查机关裁定，如果终止反倾销措施，

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碳钢紧固件对中国的倾销可能继续或再

度发生，对国内碳钢紧固件产业造成的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

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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